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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地球科學前瞻應用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之設置，係依據國立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學院設置辦法第五條，以及國立中

央大學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地球科學領域合作協議書(以

下簡稱合作協議書)第十一條訂定之。 

二、本中心成立宗旨，在設計產官學研合作平台，使本中心成為氣象局的協力機

構，以延攬優秀專業人才，開發前瞻技術，引進外部資源，設置關鍵實驗室，

並提供合作單位營運諮詢顧問與專業服務，以厚實本院教學、研究、服務、

與產學合作績效，提升本院社會影響力。 

三、本中心設主任一人，由本院院長兼任，對內主持綜理督導中心業務，對外代

表本中心。 

四、本中心設置以下各組：（1）前瞻研究組、（2）儀器發展組、（3）數據資料組、

（4）教學服務組、（5）行政支援組。各組置召集人一人負責該組業務，由

主任聘任之。 

各組任務執掌及年度工作計畫由各組召集人提出並經執行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各組召集人應列席執行委員會報告各組工作概況。 

五、本中心設置執行委員會，聽取各組業務報告，討論並議決本中心與合作單位

的各項例行性合作事務。 

執行委員會由本中心主任及校內外委員共五至七人組成(可依雙方需求另行

調整)，其中校外委員一至二人，由氣象局推薦，經合作協議書第三條之合

作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動委員會)決議後，由本中心主任聘任，校內委員

四至六人由主任推薦，經本院院務會議決議後聘任。 

執行委員任期三年，期滿得經前項程序續聘。 

本中心主任兼任執行委會召集人。執行委員會議每三個月舉行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臨時會議，召集人並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 

六、本中心設置諮詢委員會，由校內外之專家學者五至七人組成。委員由本中心

主任與氣象局協商後共同推荐，經推動委員會同意後聘請。 

諮詢委員任期三年，期滿得經前項程序續聘。 

諮詢委員會議每年定期舉行一次，由本中心主任召集，會議主席由委員互選

之。必要時得召開臨時諮詢委員會議。 

本中心主任應向諮詢委員會報告中心工作概況以及未來規劃，諮詢委員會應

審查中心工作績效，同時提出評核意見，並對於中心未來規劃與發展提出建

議。  

七、本中心得設立相當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本中心聘用之專案教師（含研

究人員）之新聘、升等以及其他有關教師權利義務應評審事項，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本中心得經執行委員會通過，遴聘特殊性約聘技術人員。相關遴聘事項，悉

依國立中央大學特殊性約聘技術人員遴用要點辦理。 

八、本中心得經執行委員會提請推動委員會決議設置衍生營運附屬單位，讓

 研發成果商品化，藉由市場機制增加收益，以回饋學校以及合作單位，

 改善營運績效，建立良性循環。 

九、本中心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得向政府、法人、或民間單位提出產學合作

計畫，同時並得向委託研究或技術服務單位收費和接受贊助。本中心經費收

支運作、財務保管等辦法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理。 

十、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